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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处置

进展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沪青平公路 277 号 5 楼 E23 室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芳芷一路 13 号舜远金融大厦 1
栋 23 层 

 
2025 年 10 月



      

声明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作为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1（简称“正荣地控”、“发行人”）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的受

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本报告依据《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相

关说明文件以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山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1 发行人曾用名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发行主体：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及简称：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债券简称“H20 正荣 2”。 

债券发行金额：10.00 亿元。 

债券余额：9.98 亿元。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0 年 7 月 27 日。 

还本付息方式：①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期限调整为自 2023 年 7 月 27日起 42 个

月；②于 2023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议案表决通过之日后 50 个工作日及议案表

决通过之日后半年末分别支付截至 2023 年 7 月 27 日（不含）未偿还债券本金的

0.10%及对应利息；③截至 2023 年 7 月 27 日（不含）未偿还债券本金的 99.80%的

应计未付利息计入每张债券单价，不单独派发利息；本期债券自 2023 年 7 月 27 日

（含）至 2024 年 7 月 27 日（不含）的利息于 2025 年 1 月 27 日、2025 年 7 月 27

日、2026 年 1 月 27 日分别支付 20%、30%、50%，；本期债券自 2024 年 7 月 27 日

（不含）以后产生的利息不再单独支付，按分期兑付日（2025 年 10 月 27 日、2026

年 1 月 27 日、2026 年 4 月 27 日、2026 年 7 月 27 日、2026 年 10 月 27 日、2027 年

1 月 27 日）随每期本金兑付金额兑付时支付，利随本清。 

 

第二章  本期债券处置进展 

根据《关于召开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二) 2023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发行人应于 2025 年 1 月

27 日（宽限期截止日为 2025 年 4 月 15 日）兑付本期债券分期偿付利息 1,278.70 万

元。近年来受房地产市场整体影响，发行人销售呈持续下滑趋势，叠加发行人融资

渠道收窄和受限，发行人当前仍面临流动性紧张的问题，截至 2025 年 4 月 15 日未

能按时足额偿付本期债券应分期偿付的利息。前期，发行人已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公

告。 



      

当前，发行人管理层仍在积极应对并协商债券处置方案。发行人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至 2025 年 6 月 13 日召开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5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再次表决《关于延长本期债

券本息兑付安排宽限期的议案》，因同意比例未达到 1/2，未能达成有效决议。 

发行人存续公司债券已豁免交叉违约条款，本期债券违约不会直接触发发行人

存续其他公司债券违约事件。后续，发行人称将积极回笼资金，努力提高整体流动

性，发行人称将持续与公司债券持有人之间开展沟通协商，积极开展债务化解工

作，全力加快推进方案成型并努力与持有人达成一致，争取获得投资人的理解和支

持，以期早日形成妥善的解决方案。 

 

第三章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中山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文件持续关注发行人信用风险状况，持续督促发行人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4 号——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

证券信用风险管理》《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

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 年 10 月修订）》等规定落实偿债资金、履行偿债义务、

按照规定和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职责，协助发行人做好投资者沟通工作，协助

发行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山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存续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

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

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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